
民防團隊督（輔）導作業程序
一、 依據： 

(一)民防法

(二)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。

二、流程：

 流 程 權 責 人 員      作 業 內 容  

承辦人 一、 策訂督導計畫

二、 督導評核結果獎度

三、 陳一層核判。

四、 發函：取得文號。
函發本局相闗單位。

五、 依評核內容逐項
評分

六、 將各督導人員所
提供資料彙整製作通報

七、 評比後等第獎度
與通報陳核。

八、 會稿：會請人事
室核辦。

九、 陳一層核判。

十、 發布：彙整獎勵
名冊會請本局人事室
核辦發布。

十一、 結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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